
新校務系統學雜費減免作業

網路操作說明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製115.05.27



身分
項目

新生、復學生、轉學生及首次申請者 在校生第二次以上申請者

減免身分 *各類減免首次申請者

*身心障礙學生(含情緒障礙
學生及學習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現役軍人子女

*低收入戶子女
*中低收入戶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原住民學生
*軍公教遺族

申請時間

1.新生及第一次申辦之學生(含復學生及轉學
新生)
(第一階段)
(1) 獨招、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115年6月1
日(一)起至115年7月24日(五)止申請。
(2) 考試分發、運動績優甄審及甄試或獨招遞
補生：註冊組通知報到日後2週內提出申請。
(第二階段)：配合新生註冊：115年8月12日
(三)起至115年8月20日(四)止申請。

115年6月1日(一)起至115年7
月24日(五)止

114年6月2日(一)起至114
年7月25日(五)止

是否需
登錄系統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不需要
本組查驗後主動轉檔

申請書 務必繳交紙本申請表暨切結書
需要繳交申請表暨切結書
登錄完畢後從系統列印，簽名
後上傳或繳回課外活動組

需要繳交申請表暨切結書
登錄完畢後從系統列印，
簽名後上傳或繳回課外活
動組

1.在學生無須繳交
2.復學生請交紙本
申請表暨切結書

是否繳交相
關證明

需要(同其他類減免學生)
1.請附相關證明
2.檢附3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戶
口名簿影本(均需含詳細記事)

需要繳交相關證明
1.請上傳效限內身障證明
2.請上傳3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戶
口名簿(均需含詳細記事)
(無法傳送者請務必繳交紙本)

需要繳交相關證明
低收/中低收/特殊境遇證明
請上傳115年度相關證明至
新一代校務系統.
1.若無法上傳者請務必繳交
115年度紙本證明.

2.各類證明之有效期須超過
115年10月31日始能符合
減免資格.

1.在學生無須繳交
2.復學生請重新辦理.



第一步:請至學校首頁
(https://www.ntus.edu.tw/)點選資訊服務/校園入口網

https://portal.ntus.edu.tw/index.do?thetime=1716367238924


第二步:登入校園入口網/輸入帳號(學號)
及密碼(詳如登入說明)



第三步:點選新一代校務資訊系統



第四步:
點選學務系統 就學貸款減免補助

學生區 申請減補助



第五步:點選減免學雜費申請



第六步:做完1.2.3.步驟完成後送出



第七步:列印申請表，簽名(學生已成年者監護人免簽)

後繳回課外活動組，完成申請程序

簽名



查詢減免程序是否完成或通過
(查詢減免補助歷年申請資料)


